
附  件

卢氏县医疗保障局权责清单

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设定依据 责任清单 备注

1

对欺诈骗取医

疗保障基金行
为的行政处罚

行政
处罚

《社会保险法》第八十七条：“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及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等社会保险服务机构以
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基
金支出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回骗取的社
会保险金，处骗取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属于社会保险服务机构的，解除服务协议；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有执业资格的，
依法吊销其执业资格。”

1.立案责任：对检查中发现、接到举报投诉此类违法案件予以审
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公
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实，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检
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
人；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诉。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

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
理意见。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处罚
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诉权、
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
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
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日内），履行生效的

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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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设定依据 责任清单 备注

2

对用人单位不
办理社会保险
登记的行政处
罚

行政
处罚

《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四条：“用人单位不办理社
会保险登记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不改正的，对用人单位处应缴社会保险费
数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1.立案责任：对检查中发现、接到举报投诉此类违法案件予以审
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时、全面、客观、公

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实，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检
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
人；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诉。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
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诉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

理意见。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做出处罚
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诉权、
申辩权和听证权。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
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
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日内），履行生效的
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又不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9.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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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型

设定依据 责任清单 备注

3
对欺诈骗取医
疗保障基金行
为的行政检查

行政
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七十九条：“社
会保险行政部门对社会保险基金的收支、管理和投
资运营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存在问题的，应当
提出整改建议，依法作出处理决定或者向有关行政

部门提出处理建议。社会保险基金检查结果应当定
期向社会公布。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社会保险基金
实施监督检查，有权采取下列措施：（一）查阅、
记录、复制与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管理和投资运营
相关的资料，对可能被转移、隐匿或者灭失的资料
予以封存；（二）询问与调查事项有关的单位和个
人，要求其对与调查事项有关的问题作出说明、提

供有关证明材料；（三）对隐匿、转移、侵占、挪
用社会保险基金的行为予以制止并责令改正。”

1.制定方案责任：科学制定检查计划。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抽查、
突查、专项检查、交叉检查等检查方式。
2.检查责任：组成检查组，到被检查单位查阅档案并深入一线进行
现场检查，现场形成检查意见，并填写检查意见反馈表。
3.处置责任：督促有关单位对被查处违规情况进行限期整改；并及
时上报整改报告。

4.公开责任：依法规、按照程序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5.事后监管责任：对整改情况进行抽查，并将整改事项列入日常检
查内容，杜绝类似问题重复发生。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4

对用人单位不
办理社会保险
登记的行政检
查

行政
检查

《社会保险法》第七十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用人单位和个人遵守
社会保险法律、法规情况的监督检查。社会保险行
政部门实施监督检查时，被检查的用人单位和个人
应当如实提供与社会保险有关的资料，不得拒绝检
查或者谎报、瞒报。”

1.制定方案责任：科学制定检查计划。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抽查、

突查、专项检查、交叉检查等检查方式。
2.检查责任：组成检查组，到被检查单位查阅档案并深入一线进行
现场检查，现场形成检查意见，并填写检查意见反馈表。
3.处置责任：督促有关单位对被查处违规情况进行限期整改；并及
时上报整改报告。
4.公开责任：依法规、按照程序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5.事后监管责任：对整改情况进行抽查，并将整改事项列入日常检

查内容，杜绝类似问题重复发生。 
7.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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